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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烧毁了，还好人跑出来了
一居民楼堆满废品的储物室突然起火，居民称八九年前也曾着过火

4日晚7点，驾驶员赵某驾
车行驶到荣乌高速路时，不知
道怎么回事，突然脑子走神，
一头撞向旁边防护栏，吓得附
近车辆纷纷躲避。事故导致隔
离护栏一段发生弯曲变形，而
赵某所驾驶的车辆右前部也
撞变了形。好在当时车速不
快，赵某只是头部受轻伤，并
无大碍。
通讯员 蒋楠
本报记者 于飞 摄影报道

记者从何秀庆落户的派
出所了解到，何秀庆的户口是
1 9 9 3年注销的，而莱山区在
1994年才建区。当初给何秀庆
判决离婚的法院，可能已经并
入了芝罘区或者牟平区。

何秀庆可咨询芝罘区或
者牟平区的法院，或者去民政
部门试试看，肯定可以找到自
己的档案。只要让对方开具一
张证明，然后再去莱山区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的计生部门
开具一张证明，老人就可以在
派出所落户了。

本报记者 苑菲菲

┬记者 苑菲菲 报道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莱山
区65岁的老人何秀庆6日拨打本
报热线求助。老人介绍，他去年打
算办工资卡时，才发现自己的户
口20年前就被注销了。如今，能够
出具相关证明的单位也已经撤

销，老人的落户成了难题。
6日下午，在莱山区隆昌路的一

个工厂内，记者见到了何秀庆老人。
老人原是黑龙江省尚志市苇河镇
志成村人。跟烟台的妻子结婚后，
1982年将户口迁到了当时还属于牟
平镇的石家疃村。因在村里无房无
地，何秀庆的户口一直是空挂。

1993年，何秀庆离了婚，妻子
带孩子把户口迁到了莱阳。何秀
庆自己一直在烟台隆昌路的一个
厂子里打工。

去年厂子里要求职工必须办
一张银行卡当工资卡用，何秀庆
这才想起要去村里办身份证。可
当年的老会计告诉他，因为他常

年没交村里的统筹款，村委也找
不到他，便在1993年时就把他的
户口注销了。

何秀庆着急了，到派出所一
咨询，重新落户需要原黑龙江省
派出所的证明、石家疃村村委的
证明、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以及莱
山区管委的证明。

但是在法院的离婚判决书这
一环节，问题出现了。何秀庆说，
离婚判决书已经被他弄丢了，当
时他们的离婚判决是在初家法庭
举行的，可是，初家法庭现在也没
有了，这让何秀庆慌了神。

┬记者 侯艳艳 报道
qlwbhyy@vip. 163 .com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6日上
午，芝罘区上塔路一栋居民楼一层
储物室突然起火，大火吞噬多间储
物室。

“起火了！快往外跑！”6日上午
8点多，上塔路29号居民楼的一楼
储物室冒出浓烟，许多居民来不及
换下睡衣，就向楼下跑去。楼道内
满是浓烟，居民只好用蘸水的毛巾
捂住口鼻。

记者赶到时，火已经被消防官
兵扑灭。楼道外堆着一地塑料瓶、
旧衣服和鞋子等废旧物品。起火的
楼道被熏黑，楼外的网线和电话线
都被烧断，多名消防官兵正向储物
室内继续喷水。

“从早晨8点多着火，消防人员
来灭火后，储物间里的火苗又复燃
过。”一名居民说，起火前，储物室

的走廊堆满了废旧衣物，中间只留
了狭窄通道。居民刘女士心疼地
说：“六七十斤花生油和衣服、电动
车都烧没了。”

楼上一名居民指着地上的一
大堆废旧衣物介绍，69岁的陈老太
经常把捡来的废品堆在储物室的
走廊，成了一大安全隐患，城管人
员上午已经拉走了两大车。

中午时分，记者看到一名身着
工装的老太多次出入储物室。楼上
居民告诉记者，这就是常年捡废品
的陈老太。因城管人员要拉走储物
室走廊内的废品，陈老太还与城管
执法人员发生了争执。

“这些都是我好不容易捡来的
啊！”老太太念叨着。她说她捡这么
多废品，是想攒点钱给老伴治病。
这些废旧衣物是可以用来卖钱的，
只是现在很少有人来收，需要碰到
收废品的人才能卖出去。

对于陈老太的说法，许多居民
表示同情。不过居民们觉得安全更
重要，因为这是储物室第二次起火
了，上次是八九年前的一个深夜。
所以，他们希望陈老太还是不要在
走廊堆放衣物比较好。

“糊涂”老人当了20年“黑户”

开车上路

谨慎驾驶

6日下午5点半左右，在青
年南路与港城西大街的交叉
路口，一辆大货车满载着石
材，在由西向南转弯时，车上
的石材“哗啦哗啦”地滑落到
了路面上。所幸没有其他人员
和车辆受损，但是对交通造成
了一定的拥堵。交警三大队民
警联系吊车清理了现场。
通讯员 于永军
本报记者 于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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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协议挺痛快 退押金时不认账
┬记者 柳斌 报道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6日，
开发区的赵先生向本报反映，他
和烟台优纳食品有限公司的经销
商签订了一年的经销合作协议
书，并交了押金。去年协议到期
后，经销商不见了，公司也拒绝退
还押金。

事情得从2011年说起。10月

份的一天，烟台优纳食品有限公
司的一名经销商来到赵先生的
肉食品店里，希望他能经营优纳
品牌的豆制品，并给予优惠。赵
先生觉得可行，就和对方签订了
协议书。

协议规定，赵先生需要先交
2000块钱押金，满一年后退还。协
议期限为2011年10月11日至2012

年10月11日，协议书的最后盖了

烟台优纳食品有限公司的章。
去年协议到期后，经销商却

消失了，烟台优纳食品有限公司
也拒绝退还押金。赵先生说，仅在
开发区，就至少有七八家店铺遇
到了同样的问题。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到了烟
台优纳食品有限公司的宋姓总经
理。宋经理说，公司之前有一名江
姓经理，是莱阳人，说给他代理经

销公司的产品，公司和他签订了
合同，社会上的纠纷和公司无关。

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的聂天
啸律师介绍，协议书的最后盖了
该公司的章，合同的主体是公司
和客户，产生的责任也应该由烟
台优纳食品有限公司承担，受害
方可以对公司进行起诉。

目前，赵先生和部分受害者
正在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

陈老太在看从楼内收拾出的废旧物品。 记者 侯艳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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